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花小字第25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瑞英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池信始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高麗美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高志強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高志偉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池夢琪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高銘志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曉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原告訂立小額循環信

用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 & MARY現金卡

為工具循環使用，被告未依約給付，尚欠本金26,580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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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未收利息1,354元(民國113年4月12-113年8月13日)、延滯

期間利息(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

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113年4月21日死亡，被

告即繼承人未聲明拋棄繼承，爰依系爭契約、消費借貸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吳秋

蓮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原告27,934元，及其中26,580

元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

息。

(二)另補充：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獲勝訴

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請求等

語。

二、被告則以：若有遺產願意償還，但被繼承人吳秋蓮並無遺

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就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吳秋連基於消費借貸關係而有債權

合計27,934元、及其中26,580元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受償，吳秋蓮已於

113年4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即共同被告全體均未聲請抛棄

繼承等事實，乃兩造所不爭。

(二)按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此即實務上所謂繼承

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負遺產範圍之物的有限責任。此乃原

告起訴狀之聲明事項及事實理由內容已有表明。依現行法律

規定，繼承人僅在因繼承而有積極財產可得之限度內，始對

債權人負有連帶給付之義務，易言之，倘繼承人未有因繼承

而取得任何遺產之情形，債權人即無向繼承人請求清償被繼

承所遺債務之實體法上之權利。故債務人即被繼承人有無遺

產之事實，乃判斷債權人有無向繼承人請求連帶給付之實體

法上前提事項；亦屬債權人有無訴訟實益與權利保護必要，

得向法院起訴請求命債務人繼承人給付之程序法上前提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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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主文應明確、無條件，以確保其安定性與內容範圍。目

前實務上就債權人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之聲明，准許以開

放性而不確定「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之主文型態

而為判決，乃因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給予債權人尚無確知

其遺產範圍及數額之情形下，特別予以寬容之權宜做法，而

非實際架空或免除了上述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上及程序法上

之應由原告即債權人證明之前提事項。舉例而言，若遺產是

蘋果，而從外觀上只知蘋果放在倉庫裡，債權人沒有進入倉

庫清點，則無法確知倉庫內之蘋果數量，所以法院可以允許

債權人待日後強制執行時再進入倉庫內清點蘋果數量，但法

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允許債權人可以不用在訴訟程序中證明

確有遺產之存在。蓋若依實際案情，可由間接事實或直接證

據推認債務人死亡時連倉庫都沒有，更無蘋果存在之可能，

法院自得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及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

定，命債權人先行於訴訟程序中證明被繼承人有遺產存在

（內容多少可以不拘， 但至少要有才行）。又人死後即無

權利能力，不可能再取得物權方面或債權上之積極財產，遺

產有無及其範圍通常於被繼承人死時即已確定，通常並無死

亡後遺產範圍仍會增加之可能。除非遺產數額龐大而一時無

法清點其價額，若一般人死亡時未留有遺產之事實，乃非訴

訟程序中所不能予以確定者，未必皆須留到日後強制執行

時，再由僅具形式審查而無實質認定權責之執行法院來確

認，徒增執行異議之訴之訟累，易於助長濫用訴訟制度者來

實現法外之利益。故總的來說，訴訟中不確認遺產有無及範

圍，而待執行時才來確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以外之變通做

法，係特別情形下保障債權人之權宜之計，並非法律本旨。

但若債權人可以於起訴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繼承人確無遺

產，卻故意不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仍請求命繼承人給付者，

法院應無踐行非常態之法外權宜做法之職權或義務。

(四)經查，本件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萬

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訂立小額循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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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貸款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

信用額度為30萬元，迄至契約到期後，仍每月持續清償本金

及年息20%至15%之利息，至其死亡為止，尚遺未清償借貸本

金26,580元（卷第23至37頁）。由上述被繼承人勉力清償高

額利息之債務長達20餘年而未間斷之事實（利息已支付超過

數倍本金），客觀上應足推認其實屬經濟弱勢而無一次清償

之能力，故被告主張吳秋蓮並無遺產可供繼承，參酌上述間

接事實，係屬高度可信。又原告為銀行，對於債務人財產狀

況之調查能力遠高於一般人，且遺產有無乃一般可透過國稅

局查詢即可獲得之資料，非如原告這般以貸放及催收業務專

精者所不能獲取而提出直接證據者。原告自認沒有證據得證

明吳秋蓮留有遺產（卷第74頁），本院已定相當期間命原告

陳報被繼承人吳秋蓮之遺產資料（卷第75頁），原告拒未補

正，僅具狀表示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

獲勝訴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

請求云云，乃就本件訴權有無及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在等調查

事項，置若罔聞，不履行當事人訴訟程序上之協力義務，即

無受法院法外權宜處置之利益可言。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揆諸上項說明，原告因未

能證明被繼承人吳秋蓮有遺產，應負事實不明之舉證責任，

本院依上述說明之間接事實，亦認被告主張未繼承遺產為真

實。被告等未有因繼承所得遺產，則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

規定，不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原告之請求乃無理由，不應准

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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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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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花小字第25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瑞英  


被      告  池信始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麗美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志強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志偉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池夢琪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銘志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李曉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原告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 & 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被告未依約給付，尚欠本金26,580元、已計未收利息1,354元(民國113年4月12-113年8月13日)、延滯期間利息(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113年4月21日死亡，被告即繼承人未聲明拋棄繼承，爰依系爭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吳秋蓮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原告27,934元，及其中26,580元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二)另補充：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獲勝訴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請求等語。
二、被告則以：若有遺產願意償還，但被繼承人吳秋蓮並無遺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就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吳秋連基於消費借貸關係而有債權合計27,934元、及其中26,580元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受償，吳秋蓮已於113年4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即共同被告全體均未聲請抛棄繼承等事實，乃兩造所不爭。
(二)按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此即實務上所謂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負遺產範圍之物的有限責任。此乃原告起訴狀之聲明事項及事實理由內容已有表明。依現行法律規定，繼承人僅在因繼承而有積極財產可得之限度內，始對債權人負有連帶給付之義務，易言之，倘繼承人未有因繼承而取得任何遺產之情形，債權人即無向繼承人請求清償被繼承所遺債務之實體法上之權利。故債務人即被繼承人有無遺產之事實，乃判斷債權人有無向繼承人請求連帶給付之實體法上前提事項；亦屬債權人有無訴訟實益與權利保護必要，得向法院起訴請求命債務人繼承人給付之程序法上前提事項。
(三)判決主文應明確、無條件，以確保其安定性與內容範圍。目前實務上就債權人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之聲明，准許以開放性而不確定「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之主文型態而為判決，乃因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給予債權人尚無確知其遺產範圍及數額之情形下，特別予以寬容之權宜做法，而非實際架空或免除了上述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上及程序法上之應由原告即債權人證明之前提事項。舉例而言，若遺產是蘋果，而從外觀上只知蘋果放在倉庫裡，債權人沒有進入倉庫清點，則無法確知倉庫內之蘋果數量，所以法院可以允許債權人待日後強制執行時再進入倉庫內清點蘋果數量，但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允許債權人可以不用在訴訟程序中證明確有遺產之存在。蓋若依實際案情，可由間接事實或直接證據推認債務人死亡時連倉庫都沒有，更無蘋果存在之可能，法院自得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及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命債權人先行於訴訟程序中證明被繼承人有遺產存在（內容多少可以不拘， 但至少要有才行）。又人死後即無權利能力，不可能再取得物權方面或債權上之積極財產，遺產有無及其範圍通常於被繼承人死時即已確定，通常並無死亡後遺產範圍仍會增加之可能。除非遺產數額龐大而一時無法清點其價額，若一般人死亡時未留有遺產之事實，乃非訴訟程序中所不能予以確定者，未必皆須留到日後強制執行時，再由僅具形式審查而無實質認定權責之執行法院來確認，徒增執行異議之訴之訟累，易於助長濫用訴訟制度者來實現法外之利益。故總的來說，訴訟中不確認遺產有無及範圍，而待執行時才來確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以外之變通做法，係特別情形下保障債權人之權宜之計，並非法律本旨。但若債權人可以於起訴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繼承人確無遺產，卻故意不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仍請求命繼承人給付者，法院應無踐行非常態之法外權宜做法之職權或義務。
(四)經查，本件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信用額度為30萬元，迄至契約到期後，仍每月持續清償本金及年息20%至15%之利息，至其死亡為止，尚遺未清償借貸本金26,580元（卷第23至37頁）。由上述被繼承人勉力清償高額利息之債務長達20餘年而未間斷之事實（利息已支付超過數倍本金），客觀上應足推認其實屬經濟弱勢而無一次清償之能力，故被告主張吳秋蓮並無遺產可供繼承，參酌上述間接事實，係屬高度可信。又原告為銀行，對於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調查能力遠高於一般人，且遺產有無乃一般可透過國稅局查詢即可獲得之資料，非如原告這般以貸放及催收業務專精者所不能獲取而提出直接證據者。原告自認沒有證據得證明吳秋蓮留有遺產（卷第74頁），本院已定相當期間命原告陳報被繼承人吳秋蓮之遺產資料（卷第75頁），原告拒未補正，僅具狀表示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獲勝訴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請求云云，乃就本件訴權有無及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在等調查事項，置若罔聞，不履行當事人訴訟程序上之協力義務，即無受法院法外權宜處置之利益可言。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揆諸上項說明，原告因未能證明被繼承人吳秋蓮有遺產，應負事實不明之舉證責任，本院依上述說明之間接事實，亦認被告主張未繼承遺產為真實。被告等未有因繼承所得遺產，則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不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原告之請求乃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花小字第25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瑞英  



被      告  池信始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麗美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志強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志偉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池夢琪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銘志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李曉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原告訂立小額循環信

    用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 & MARY現金卡

    為工具循環使用，被告未依約給付，尚欠本金26,580元、已

    計未收利息1,354元(民國113年4月12-113年8月13日)、延滯

    期間利息(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

    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113年4月21日死亡，被

    告即繼承人未聲明拋棄繼承，爰依系爭契約、消費借貸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吳秋

    蓮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原告27,934元，及其中26,580

    元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

    息。

(二)另補充：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獲勝訴

    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請求等

    語。

二、被告則以：若有遺產願意償還，但被繼承人吳秋蓮並無遺產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就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吳秋連基於消費借貸關係而有債權

    合計27,934元、及其中26,580元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受償，吳秋蓮已於

    113年4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即共同被告全體均未聲請抛棄

    繼承等事實，乃兩造所不爭。

(二)按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此即實務上所謂繼承

    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負遺產範圍之物的有限責任。此乃原

    告起訴狀之聲明事項及事實理由內容已有表明。依現行法律

    規定，繼承人僅在因繼承而有積極財產可得之限度內，始對

    債權人負有連帶給付之義務，易言之，倘繼承人未有因繼承

    而取得任何遺產之情形，債權人即無向繼承人請求清償被繼

    承所遺債務之實體法上之權利。故債務人即被繼承人有無遺

    產之事實，乃判斷債權人有無向繼承人請求連帶給付之實體

    法上前提事項；亦屬債權人有無訴訟實益與權利保護必要，

    得向法院起訴請求命債務人繼承人給付之程序法上前提事項

    。

(三)判決主文應明確、無條件，以確保其安定性與內容範圍。目

    前實務上就債權人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之聲明，准許以開

    放性而不確定「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之主文型態

    而為判決，乃因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給予債權人尚無確知

    其遺產範圍及數額之情形下，特別予以寬容之權宜做法，而

    非實際架空或免除了上述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上及程序法上

    之應由原告即債權人證明之前提事項。舉例而言，若遺產是

    蘋果，而從外觀上只知蘋果放在倉庫裡，債權人沒有進入倉

    庫清點，則無法確知倉庫內之蘋果數量，所以法院可以允許

    債權人待日後強制執行時再進入倉庫內清點蘋果數量，但法

    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允許債權人可以不用在訴訟程序中證明

    確有遺產之存在。蓋若依實際案情，可由間接事實或直接證

    據推認債務人死亡時連倉庫都沒有，更無蘋果存在之可能，

    法院自得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及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

    ，命債權人先行於訴訟程序中證明被繼承人有遺產存在（內

    容多少可以不拘， 但至少要有才行）。又人死後即無權利

    能力，不可能再取得物權方面或債權上之積極財產，遺產有

    無及其範圍通常於被繼承人死時即已確定，通常並無死亡後

    遺產範圍仍會增加之可能。除非遺產數額龐大而一時無法清

    點其價額，若一般人死亡時未留有遺產之事實，乃非訴訟程

    序中所不能予以確定者，未必皆須留到日後強制執行時，再

    由僅具形式審查而無實質認定權責之執行法院來確認，徒增

    執行異議之訴之訟累，易於助長濫用訴訟制度者來實現法外

    之利益。故總的來說，訴訟中不確認遺產有無及範圍，而待

    執行時才來確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以外之變通做法，係特別

    情形下保障債權人之權宜之計，並非法律本旨。但若債權人

    可以於起訴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繼承人確無遺產，卻故意不

    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仍請求命繼承人給付者，法院應無踐行

    非常態之法外權宜做法之職權或義務。

(四)經查，本件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萬

    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訂立小額循環信

    用貸款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

    信用額度為30萬元，迄至契約到期後，仍每月持續清償本金

    及年息20%至15%之利息，至其死亡為止，尚遺未清償借貸本

    金26,580元（卷第23至37頁）。由上述被繼承人勉力清償高

    額利息之債務長達20餘年而未間斷之事實（利息已支付超過

    數倍本金），客觀上應足推認其實屬經濟弱勢而無一次清償

    之能力，故被告主張吳秋蓮並無遺產可供繼承，參酌上述間

    接事實，係屬高度可信。又原告為銀行，對於債務人財產狀

    況之調查能力遠高於一般人，且遺產有無乃一般可透過國稅

    局查詢即可獲得之資料，非如原告這般以貸放及催收業務專

    精者所不能獲取而提出直接證據者。原告自認沒有證據得證

    明吳秋蓮留有遺產（卷第74頁），本院已定相當期間命原告

    陳報被繼承人吳秋蓮之遺產資料（卷第75頁），原告拒未補

    正，僅具狀表示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

    獲勝訴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

    請求云云，乃就本件訴權有無及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在等調查

    事項，置若罔聞，不履行當事人訴訟程序上之協力義務，即

    無受法院法外權宜處置之利益可言。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揆諸上項說明，原告因未

    能證明被繼承人吳秋蓮有遺產，應負事實不明之舉證責任，

    本院依上述說明之間接事實，亦認被告主張未繼承遺產為真

    實。被告等未有因繼承所得遺產，則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

    規定，不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原告之請求乃無理由，不應准

    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花小字第251號

原      告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訴訟代理人  王瑞英  



被      告  池信始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麗美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志強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志偉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池夢琪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高銘志即吳秋蓮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李曉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1,5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原告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以GEORGE & 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被告未依約給付，尚欠本金26,580元、已計未收利息1,354元(民國113年4月12-113年8月13日)、延滯期間利息(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113年4月21日死亡，被告即繼承人未聲明拋棄繼承，爰依系爭契約、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吳秋蓮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原告27,934元，及其中26,580元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

(二)另補充：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獲勝訴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請求等語。

二、被告則以：若有遺產願意償還，但被繼承人吳秋蓮並無遺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就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吳秋連基於消費借貸關係而有債權合計27,934元、及其中26,580元自民國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尚未受償，吳秋蓮已於113年4月21日死亡，其繼承人即共同被告全體均未聲請抛棄繼承等事實，乃兩造所不爭。

(二)按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此即實務上所謂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負遺產範圍之物的有限責任。此乃原告起訴狀之聲明事項及事實理由內容已有表明。依現行法律規定，繼承人僅在因繼承而有積極財產可得之限度內，始對債權人負有連帶給付之義務，易言之，倘繼承人未有因繼承而取得任何遺產之情形，債權人即無向繼承人請求清償被繼承所遺債務之實體法上之權利。故債務人即被繼承人有無遺產之事實，乃判斷債權人有無向繼承人請求連帶給付之實體法上前提事項；亦屬債權人有無訴訟實益與權利保護必要，得向法院起訴請求命債務人繼承人給付之程序法上前提事項。

(三)判決主文應明確、無條件，以確保其安定性與內容範圍。目前實務上就債權人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之聲明，准許以開放性而不確定「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之主文型態而為判決，乃因資訊不對等之情形下，給予債權人尚無確知其遺產範圍及數額之情形下，特別予以寬容之權宜做法，而非實際架空或免除了上述請求權存否之實體法上及程序法上之應由原告即債權人證明之前提事項。舉例而言，若遺產是蘋果，而從外觀上只知蘋果放在倉庫裡，債權人沒有進入倉庫清點，則無法確知倉庫內之蘋果數量，所以法院可以允許債權人待日後強制執行時再進入倉庫內清點蘋果數量，但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允許債權人可以不用在訴訟程序中證明確有遺產之存在。蓋若依實際案情，可由間接事實或直接證據推認債務人死亡時連倉庫都沒有，更無蘋果存在之可能，法院自得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及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命債權人先行於訴訟程序中證明被繼承人有遺產存在（內容多少可以不拘， 但至少要有才行）。又人死後即無權利能力，不可能再取得物權方面或債權上之積極財產，遺產有無及其範圍通常於被繼承人死時即已確定，通常並無死亡後遺產範圍仍會增加之可能。除非遺產數額龐大而一時無法清點其價額，若一般人死亡時未留有遺產之事實，乃非訴訟程序中所不能予以確定者，未必皆須留到日後強制執行時，再由僅具形式審查而無實質認定權責之執行法院來確認，徒增執行異議之訴之訟累，易於助長濫用訴訟制度者來實現法外之利益。故總的來說，訴訟中不確認遺產有無及範圍，而待執行時才來確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以外之變通做法，係特別情形下保障債權人之權宜之計，並非法律本旨。但若債權人可以於起訴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繼承人確無遺產，卻故意不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仍請求命繼承人給付者，法院應無踐行非常態之法外權宜做法之職權或義務。

(四)經查，本件被繼承人吳秋蓮於民國90年11月27日與訴外人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泰銀行）訂立小額循環信用貸款契約，約定以GEORGE&MARY現金卡為工具循環使用，信用額度為30萬元，迄至契約到期後，仍每月持續清償本金及年息20%至15%之利息，至其死亡為止，尚遺未清償借貸本金26,580元（卷第23至37頁）。由上述被繼承人勉力清償高額利息之債務長達20餘年而未間斷之事實（利息已支付超過數倍本金），客觀上應足推認其實屬經濟弱勢而無一次清償之能力，故被告主張吳秋蓮並無遺產可供繼承，參酌上述間接事實，係屬高度可信。又原告為銀行，對於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調查能力遠高於一般人，且遺產有無乃一般可透過國稅局查詢即可獲得之資料，非如原告這般以貸放及催收業務專精者所不能獲取而提出直接證據者。原告自認沒有證據得證明吳秋蓮留有遺產（卷第74頁），本院已定相當期間命原告陳報被繼承人吳秋蓮之遺產資料（卷第75頁），原告拒未補正，僅具狀表示被告所繼承之遺產究竟有無賸餘，係屬原告獲勝訴確定判決後，如何強制執行之問題，並無礙原告起訴請求云云，乃就本件訴權有無及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在等調查事項，置若罔聞，不履行當事人訴訟程序上之協力義務，即無受法院法外權宜處置之利益可言。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揆諸上項說明，原告因未能證明被繼承人吳秋蓮有遺產，應負事實不明之舉證責任，本院依上述說明之間接事實，亦認被告主張未繼承遺產為真實。被告等未有因繼承所得遺產，則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不負連帶清償責任，故原告之請求乃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沈培錚

上列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及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

「上訴利益額」「百分之1.5」繳納上訴裁判費。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

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

為之。且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

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丁瑞玲



